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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起

至上午九時二十五分。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邱文生   李錫欽   廖惠麗   林碧霞   林聰文   陳定霖 

張蕙蘭   黃  偉   莊漢源   林美滿  簡鳴佐   陳震宇 

劉承賓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本會秘書朱昭安 

五、主席姓名：邱文生 

六、記錄姓名：陳冠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秘書宣讀預備會議紀錄。 

八、預備會議決定事項： 

1. 第 22 屆第 2次定期會公所提案第 4、5號案，改列 

本次臨時會公所第 1、第 2號案。第 22屆第 2次定期會代

表提案第 1至第 3案，改為本次臨時會代表提案第 1 至第 3

案，本次臨時會代表提案第 1至第 3號改列第 4至第 6號

案。 

2. 會議進行中，得增列其他考察行程。 

3. 本次議程及議案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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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三

十五分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邱文生   李錫欽   廖惠麗   林碧霞   林聰文   陳定霖 

張蕙蘭   黃  偉   莊漢源   林美滿  簡鳴佐   陳震宇 

劉承賓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林美悅                財政課長葉啓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長曾晨翔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游惠玲              主計室主任游慧珊 

政風室主任郭錚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黃議瑩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代理所長劉俐含 

本會秘書朱昭安 

五、主席姓名：邱文生 

六、記錄姓名：陳冠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審議公所提案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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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三

十分起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邱文生   李錫欽   廖惠麗   林碧霞   林聰文   陳定霖 

張蕙蘭   黃  偉   莊漢源   林美滿  簡鳴佐   陳震宇 

劉承賓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林美悅                財政課長葉啓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長曾晨翔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游惠玲              主計室主任游慧珊 

政風室主任郭錚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黃議瑩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代理所長劉俐含 

本會秘書朱昭安 

五、主席姓名：邱文生 

六、記錄姓名：陳冠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審議公所提案第 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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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會議紀錄 

一、會次及年月日：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起

至下午五時。 

二、會議地點：本會議事廳 

三、出席者： 

邱文生   李錫欽   廖惠麗   林碧霞   林聰文   陳定霖 

張蕙蘭   黃  偉   莊漢源   林美滿  簡鳴佐   陳震宇 

劉承賓 （共 13 名） 

四、列席者： 

鎮公所：鎮長吳秋齡           主任秘書蔡宜潔 

民政課長林美悅                財政課長葉啓文 

經建課長黃英傑                工務課長曾晨翔 

社會課長林裳絹                行政室主任趙竑勳 

人事室主任游惠玲              主計室主任游慧珊 

政風室主任郭錚                清潔隊長蔡昭洋 

圖書館管理員黃議瑩            幼兒園園長林淑玲 

公有市場管理所所長吳忠諭      殯葬管理所所長賴清裕 

公用事業管理所所長黃郁珳      觀光發展所代理所長劉俐含 

本會秘書朱昭安 

五、主席姓名：邱文生 

六、記錄姓名：陳冠宇 

七、報告事項：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十三人，已達法定人數，宣

告會議開始。 

八、討論事項： 

    1、討論代表提案第 1-6 號。 

    2、討論代表臨時動議案 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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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詞 

吳鎮長 ，蔡主秘、公所各課室主管、專員、本會李副主席各位代表

同仁大家好： 

     今天是本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1天，這次臨時會，因為

第 2 次定期會提案還有公所及代表還沒審查完畢，利用這次臨時會

繼續審查明年(113 年)度總預算，感謝李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及

吳鎮長率領公所各課室主管準時出、列席，謝謝。 

     本次臨時會會議主要審查公所計2案及代表提案6件共8件，

請大家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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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 

第 一 號：主計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羅東鎮 113 年度總預算業已編製完成，敬請貴會惠予審

議。  

說  明： 

一、本鎮 113 年度總預算係依據預算法及直轄市及各縣（市）

政府編製 113 年度地方總預算應行注意事項規定編製。 

二、檢附是項預算書一份。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見復後，依規定函送宜蘭縣政府、審計部

台灣省宜蘭縣審計室備查。 

大會議決： 

一、 本案刪除第 159 頁社會課，社區發展設施-社區發展設施

-其他房屋刪除 1,800 萬元，保留 200 萬元（辦理國華社

區多功能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二、 同意公所自行修正第 275、277 頁文字勘誤部分（如附

件）。 

三、 其餘照案通過。 

 

第一讀會：無異議，在場人數十三人。 

第二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八人贊成（黃偉、簡鳴佐、林聰文、

張蕙蘭、林美滿、林碧霞、陳定霖、李錫欽），四人反對

(廖惠麗、陳震宇、劉承賓、莊漢源)在場十三人。 

第三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八人贊成（黃偉、簡鳴佐、林聰文、

張蕙蘭、林美滿、林碧霞、陳定霖、李錫欽），四人反對

(廖惠麗、陳震宇、劉承賓、莊漢源)在場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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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主計類 

提案單位：羅東鎮公所 

主    旨：羅東鎮 113 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預算、輔助員工興建住宅

基金預算、道路基金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業已

編製完成，敬請貴會惠予審議。  

說  明： 

一、 本鎮 113 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預算、輔助員工興建住宅基 

金預算、道路基金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係依據

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編製 113 年度地方總預算附屬

單位預算應行注意事項規定編製。 

二、 檢附 113 年度公共造產基金預算、輔助員工興建住宅基 

          金預算、道路基金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各乙份。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見復後，依規定函送宜蘭縣政府、審計部

台灣省宜蘭縣審計室備查。 

大會議決： 

一、同意公所自行修正第 27、28 頁文字勘誤表部分（如附件） 

二、其餘照案通過。 

第一讀會：無異議，在場人數九人。 

第二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八人贊成（黃偉、廖惠麗、陳震宇、

簡鳴佐、張蕙蘭、林碧霞、劉承賓、李錫欽）在場九人。 

第三讀會：表決方式：表決器，八人贊成（黃偉、廖惠麗、陳震宇、

簡鳴佐、張蕙蘭、林碧霞、劉承賓、李錫欽）在場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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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提案 

第 一 號：教保類 

提 案 人：劉承賓 

附 署 人：廖惠麗、莊漢源、陳震宇 

案    由：近年來冬季越來越冷，建請公所規劃幼兒園冬季服裝，

讓小朋友穿著保暖，避免生病。 

說  明：本所幼兒園目前雖有長袖服裝，惟近年來氣候變遷冬季

越來越冷，已不夠禦寒，建請公所規劃幼兒園冬季服裝，

讓小朋友穿著保暖，避免生病外另可增進學習成效。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表決方式：表決器，九人贊成（黃偉、廖惠麗、簡鳴佐、林聰文、

張蕙蘭、林美滿、劉承賓、莊漢源、李錫欽），在場十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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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社會類 

提 案 人：莊漢源 

附 署 人：廖惠麗、劉承賓、陳震宇、黃偉 

案    由：為提高羅東鎮生育率，建請公所（比照縣府調漲額度）

調整鎮內婦女生育營養補助費用，以減輕羅東鎮民生育

之負擔，保障婦女生產後的健康。  

說  明：近年來台灣生育率降低，少子化造成人口減少的情況日

益嚴峻，嚴重影響國家發展，宜蘭縣政府預定於明年將

生育補助從 1 萬 2,000 元提升至 1 萬 5,000 元。為提高

羅東鎮生育率，建請公所（比照縣府調漲額度）調整鎮

內婦女生育營養補助費用，以減輕羅東鎮民生育之負擔，

保障婦女生產後的健康。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表決方式：表決器，十人贊成（黃偉、廖惠麗、簡鳴佐、林聰文、

張蕙蘭、林美滿、林碧霞、劉承賓、莊漢源、李錫欽），

在場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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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號：工務類 

提 案 人：林聰文 

附 署 人：邱文生、黃偉 

案    由：請公所函請宜蘭縣政府積極審議「變更羅東都市計(第四

次)通盤檢討」。   

說  明：「變更羅東都市計(第四次)通盤檢討」自民國 97 年起辦

理，嗣經羅東鎮、五結鄉、冬山鄉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合

審議後函送宜蘭縣政府辦理，目前仍於宜蘭縣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階段，為避免相關人民陳情案件及整體都市

計畫發展權益受損，建請公所函請縣府儘速辦理審議。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表決方式：表決器，八人贊成（黃偉、廖惠麗、簡鳴佐、林聰文、

張蕙蘭、林碧霞、劉承賓、李錫欽），在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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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號：工務類 

提 案 人：張蕙蘭 

附 署 人：李錫欽、林美滿 

案    由：請公所進行中山路四段轉敬業路前段區段徵收，俾利交

通便利。  

說  明：中山路四段與敬業路週邊緊鄰北成國小、羅東高商、羅

東高工等學校，更為國華國中、羅東高中等學生及接送

家長必經路徑，每日上下班及學生上學放學時段交通嚴

重堵塞，附近居民苦不堪言。敬業路臨住家側路段，部

分土地使用類別多為道路用地，請儘速辦理敬業路該區

段徵收，俾利後續交通改善，提供優質「行」的環境。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表決方式：表決器，六人贊成（黃偉、簡鳴佐、林聰文、張蕙蘭、

林碧霞、李錫欽），在場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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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號：行政類 

提 案 人：李錫欽 

附 署 人：簡鳴佐、陳定霖、林碧霞、林美滿 

案    由：有關新群社區申請「112 年宜蘭縣補助民間團體辦理低

碳社區計畫」一案，因貴所規劃清潔隊辦公室使用，退

回該計畫，請貴所與新群社區協調溝通。  

說  明：貴所於 112 年 8月 17 日發文告知新群社區發展協會，退

回新群社區申請宜蘭縣政府辦理低碳社區計畫，原因規

劃清潔隊辦公室使用，經社區發展協會幹部認為，公所

未事先協調，且本計畫基於社區自治原則，請公所重新

評估清潔隊辦公室使用位址，並與社區充分溝通協調。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表決方式：表決器，五人贊成（黃偉、簡鳴佐、張蕙蘭、林碧霞、

李錫欽），在場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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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號：行政類 

提 案 人：廖惠麗 

附 署 人：陳震宇、劉承賓、莊漢源 

案    由：有關宜蘭縣政府第二行政中心完工後，羅東戶政事務所

將進駐，建請公所函請宜蘭縣政府將基本之戶政業務留

在羅東行政區內，方便鎮民洽辦戶政業務。  

說  明：宜蘭縣 12 鄉鎮戶政事務所都在該鄉鎮，但宜蘭縣政府第

二行政中心地處五結鄉，將來完工後羅東戶政事務所將

進駐，對羅東鎮民洽辦戶政業務將有很大影響，建請公

所函請宜蘭縣政府將基本之戶政業務留在羅東行政區內，

方便鎮民洽辦戶政業務。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採納辦理(本案不通過)。 

表決方式：表決器，三人贊成（黃偉、廖惠麗、林聰文），在場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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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第 一 號：工務類 

提 案 人：張蕙蘭 

附 署 人：李錫欽、林聰文 

案    由：建請公所規劃開發國華里市場預定地納入羅東第四次通

盤檢討，建設市場大樓採多功能多目標使用，未來於其

中一區域供國華社區活動中心使用。  

說  明：目前公所規劃國華社區活動中心興建於四育路及建國街

中三角用地，但經公所多年努力，目前該案仍未通過都

市計畫審議，且該地狹小又占用停車空間，希望公所能

做長遠且有效益的規劃。建請公所規劃徵收國華里市場

預定地，以做為後續國華社區多功能活動中心興建地

點。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表決方式：表決器，六人贊成（黃偉、簡鳴佐、林聰文、張蕙蘭、

林碧霞、李錫欽），在場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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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號：市場管理類 

提 案 人：李錫欽 

附 署 人：簡鳴佐、張蕙蘭、林美滿、林碧霞、陳定霖 

案    由：羅東開元市場建築物老舊，後續改建勢在必行，建請公

所於一年內提出改建案計畫書，說明整體改建期程，並

規劃現有攤商先行遷移地點，以利將來建物改建。  

說  明： 羅東開元市場自民國62年開始營運，已經有50年歷史，

因建築物老舊，導致市場龜裂漏水嚴重，其建築物結構

堪憂，市場改建多次討論，建請公所於一年內提出改建

案計畫書，說明整體改建期程，並規劃現有攤商先行遷

移地點，以利將來建物改建。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表決方式：表決器，九人贊成（黃偉、廖惠麗、簡鳴佐、林聰文、

張蕙蘭、林碧霞、劉承賓、陳定霖、李錫欽），在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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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號：主計類 

提 案 人：李錫欽 

附 署 人：簡鳴佐、陳定霖 

案    由：建請公所廢除羅東鎮公所道路基金，相關費用回歸本所

預算使用。  

說  明：查本所道路基金收入來源主要為道路挖補費及起掘許可

費，基金支出用途為辦理道路養護費用，經查這些年基

金入不敷出，建請公所廢除羅東鎮公所道路基金，相關

費用回歸本所預算使用。  

辦  法：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大會議決：建請公所採納辦理。 

表決方式：表決器，六人贊成（簡鳴佐、林聰文、張蕙蘭、林碧霞、

陳定霖、李錫欽），在場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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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4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 

日期 
星

期 
會次 

時  間  及  議  程 

上   午 下   午 

09:00～12:00 14:00～17:00 

112年 
11月27日 

一 
09:00 

報到 

預備會議 

開幕典禮 

主席報告 

第一次

會 議 

審議公 

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11月28日 二 
第二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審議公所提案 

11月29日 三 
第三次

會 議 
審議公所提案 

一、審議公所提案 

二、討論代表提案 

三、審議人民請願

案 

四、臨時動議 

閉

會 

備 註 

一、鎮公所提案請於 112 年 11 月 20 日前各印製 40

份送本會彙整，逾期恕不排入議程。 

二、本會代表提案請於 112年 11月 20日前逕送本會

編印。 

三、本預定議事日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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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席 次 表 

／出席  △請假缺席 

出缺席一覽表 

席 

次 
     日 期 

 

代表姓名 

112年 

 11月 

 27日 

112年 

 11月 

 28日 

112年 

 11月 

 29日 

  
備註 

1 邱文生 ／ ／ ／    

13 李錫欽 ／ ／ ／    

3 廖惠麗 ／ ／ ／    

9 林碧霞 ／ ／ ／    

6 林聰文 ／ ／ ／    

12 陳定霖 ／ ／ ／    

7 張蕙蘭 ／ ／ ／    

2 黃  偉 ／ ／ ／    

11 莊漢源 ／ ／ ／    

8 林美滿 ／ ／ ／    

5 簡鳴佐 ／ ／ ／    

4 陳震宇 ／ ／ ／    

10 劉承賓 ／ ／ ／    

 



 24 

       第 22 屆第 4次臨時會議決案統計表 

 

公 所 提 案 
代 表 會 
提 案 

人民請願案 合 計 

行 政 類  2  2 

民 政 類     

財 政 類     

經 建 類     

工 務 類  3  3 

社 會 類  1  1 

人 事 類     

主 計 類 2 1  3 

環 保 類     

圖 書 類     

教 保 類  1  1 

市場管理類  1  1 

殯 葬 類     

事業管理類     

觀 光 類     

法 規 類     

合 計 2 9 0 11 

 

件數 

類別 

提
案
別 


